          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巡察日期:114年10月29日(星期三)
巡察時間:14:15-16:30
巡察委員: 蔡崇義、趙永清、施錦芳、蕭自佑、葉大華、張菊芳、林盛豐、紀惠容、王幼玲、賴鼎銘、范巽綠、田秋堇、葉宜津、高涌誠、浦忠成、林郁容。
巡察機關:內政部 
巡察地點：台北市徐州路5號8樓會議室
巡察重點:
一、114年施政計畫及113年預算執行情形。
二、業務重點
(一)民政、人團、宗教業務
1、健全殯葬管理之成效。
2、健全政黨法制及輔導政黨之成效。
3、檢討治理分權，落實地方權責合一之成效。
4、健全選舉罷免規範，打造公平參政環境之成效
5、強化政治獻金法制之成效。
6、完善人民團體法，擴大人民團體資訊服務應用之成效。
7、振興發展合作事業，平衡區域發展，強化社會經濟韌性之成效。
8、完備宗教法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成效。
9、輔導宗教團體健全財務管理及組織運作之成效。
10、完備榮典制度之成效。
 (二)地政業務
1、健全土地登記及地籍管理之成效。
2、強化國家底圖空間資訊服務之成效。
3、精進土地徵收、土地測量及重劃制度之成效。
4、落實不動產實價登錄，促進交易資訊公開透明之成效。
5、健全不動產交易管理之成效。
 (三)戶政業務
1、精進戶政創新服務之成效。
2、完善戶籍管理法規及制度之成效。
3、優化外來人口管理規範之成效。
4、簡化歸化流程，延攬國際優質人才之成效。
(四)移民業務
1、擴大新住民發展基金功能，營造友善新住民環境之成效。
2、強化新住民事務協調功能，精進新住民權益保障與照顧措施之成效。
3、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之成效。
4、促進國際合作及推動對等尊嚴、健康有序之兩岸交流之成效。
5、升級通關科技設備，建構友善便捷通關環境之成效。
6、落實防制人口販運及消除種族歧視之成效。
(五)國土管理業務
1、落實國土計畫法、精進土地開發審議程序、健全國土管理之成效。
2、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屋重建之成效。
3、完善生活圈與防災道路系統，提升整體道路品質之成效。
4、辦理建物耐震安檢及重建補強措施之成效。
5、推動社會住宅、完備租賃住宅制度之成效。
6、強化複合型公寓大廈管理，保障居住環境安全之成效。
7、引進公正第三方審勘機制，落實建築物安全管理之成效。
8、污水下水道(含下水道)建設及管理之成效。
9、交通安全環境改善及推動新市鎮開發之成效。

(六)國家公園管理業務
   1、辦理國家（自然）公園、濕地與海岸國土保育經營之之成效。
2、維護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之成  效。
3、推動國家公園淨零轉型規劃，營造永續發展環境之成效。
(七)消防業務
1、提昇消防執行職務安全，培訓災害防救人才之成效。
2、精進火災預防制度，落實防火安全管理之成效。
3、加強火災調查鑑定技術，健全危險物品管理機制之成效。
4、建立大規模災害整備及協作機制之成效 。
(八)警政業務
1、追緝毒品源頭，抑制毒品新生人口之成效。
2、打擊電信網路詐騙，落實打詐專法之成效。
3、強化非法槍彈源頭管理，瓦解幫派犯罪組織之成效。
4、加強國際協作，儲備司法合作量能之成效。
5、強化科技偵防，提升打擊犯罪量能之成效。
6、保障員警照護權益、完善執勤環璄之成效。
7、落實通報及防處工作，保護婦幼兒少安全之成效。
(九)空中勤務業務
1、精進空中救災、救難、救護、運輸、觀測等效能之成效。
2、提升飛機裝備性能及完備機隊管理機制之成效。
3、興建空中救災基地，完善機隊駐地配置之成效。
(十)役政業務
1、推動役政革新，落實徵兵管理之成效。
2、運用役男人力資源，增進公益服務之成效。
3、挹注產業研發需求，精進民防訓練之成效。
4、落實替代役役男編組管理與訓練，提升全社會防衛韌性之成效。
巡察紀要: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召集人蔡崇義委員偕同監察委員一行16人，於114年10月29日下午14時，赴內政部巡察，聽取簡報並舉行座談，瞭解該部重要業務執行情形。蔡召集人於致詞時指出，內政部工作繁重，肩負重責大任，台灣近年來因氣候異常，導致複合性災害不斷發生，尤其是上月甫發生花蓮光復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釀災之         不幸事件，內政部同仁需隨時因應準備，擔負起國人之生命財產安全，對於該部同仁在這段期間付出之辛勞，予以肯定。
蔡召集人亦提及，本次巡察是本屆委員任期屆滿前，最後一次到該部巡察，感謝該部6年來配合本院委員行使監察權所提供的各項協助，由於本會監督重點多與內政業務相關，因此內政部之年度巡察，向來是委員關注之重點，希望透過簡報、座談及交流，彼此共同努力，協助政府提昇施政效能，也讓民眾對政府更具信心。
劉部長除介紹與會主管，並就該部三大重點業務，包括「建構安全堅韌社會防護網絡」、「營造安心優質宜居環境」、「優化友善內政服務效能」之推動情形，進行簡報。
委員們針對網路詐騙之情資掌握及偵辦、防災協作中心亦應設置整合型能源管理系統、青年婚育租屋協助應首重願生樂養者、建築物外觀磁磚脫落應有系統性解決方案、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通案性調查研究建議事項、集會遊行收受捐贈應有適當法令規範、建議土地法、地方制度法、政黨法及人民團體法應與時俱進，確實進行檢討修正、區段徵收應符合公益性及必要性，避免濫用及導致迫遷、為強化租賃市場健全發展，應限制租金漲幅及落實租金補助、人行道及騎樓鋪設之安全管制、宜蘭利澤52甲溼地，應兼顧地主權益及保育利用、碳費徵收制度之訂定、人口販運正確名單之掌握、改善道路及行人安全設施，有效降低危險、正視與內政部有關之兩公約人權政策評估意見等議題，一一提出詢問，並由劉部長及相關主管逐一說明，不足之處，將以書面回覆。
蔡召集人對於內政部長期以來之努力與呈現之成果表示稱許。本次巡察在充分溝通中圓滿完成。

